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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彼得前書讀經》 

第二篇 三一神在選民身上工作，使他們有分於祂完全的救恩 

讀經：彼得前書一章一至四節 

壹、 被揀選分散的寄居者： 

彼得前書是寫給被揀選分散的寄居者。這些被揀選的人寄居在地上，有點像以色列人寄居在

曠野。雖然他們是被揀選的人，他們卻是分散並寄居的。 

一、 『被揀選』這辭帶進神行政的觀念。彼得的兩封書信（彼後三 1）都是說到神的行政。

神的行政是宇宙的，要對付祂一切的造物，好得著一個清潔、純淨的宇宙（13），以彰

顯祂自己。在新約時代，這對付是從祂所揀選的人，祂的選民，祂自己的家起首（彼前

四 17），特別是從祂所揀選，分散、客居在列國、外邦人中，作祂見證的寄居者起首。

因此，這兩卷書強調信徒是蒙揀選的（二 9，五 13，彼後一 10）。這些分散在各處，被

揀選的寄居者，既是神所揀選的族類，是神所選上的，是神特有的產業，他們就需要看

見，不論在怎樣的光景和環境裡，他們都是在神行政的對付之下，為著達到神積極的目

的。他們所遭遇的任何事、一切事，無論是逼迫，或是別樣的試煉和苦難，（彼前一 6，

五 9），都是神行政寶貴對付的一部分。這樣的異象要成全、堅固、加強他們，並要給他

們立定根基（10），使他們在恩典上長大（彼後三 18）。 

二、 寄居者，原文也可譯為客旅。嚴格的說，本書中這辭是指分散在外邦世界中，作客旅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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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人的猶太信徒（彼前二 11～12）。然而，寄居的原則適用於猶太、外邦所有的信徒，

因為所有的信徒都是屬天的寄居者，如同外人客居在這地上。這些寄居者乃是神的選民，

就是神照著祂的先見（一 2），從人類各民族各邦國中揀選出來的（啟五 9～10）。 

三、 『分散』這辭是一切分散在列國中的猶太人所熟悉的，指明本書信是寫給猶太信徒的。

這辭原意離散或散佈在外，字根意撒種，含示分散的猶太人如同種子，撒在外邦人中間。

在彼前一章一節彼得說到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家、亞西亞、庇推尼。這些都是在小亞

細亞，在黑海與地中海之間的省。 

四、 被揀選、得聖別、蒙救贖：二節說，『就是照著父神的先見被揀選，藉著那靈得聖別，

以致順從耶穌基督，並蒙祂血所灑的人：願恩典與平安，繁增的歸與你們。』這裡揭示

神聖的經綸，藉著神格三一的工作，使信徒有分於三一神。父神的揀選是創始，靈神的

聖別是成全父神的揀選，子神所灑之血表徵的救贖乃是完成。藉著這些步驟，信徒已經

被揀選、得聖別、蒙救贖，得以享受三一神─父、子、靈，就是他們所浸入（太二八 19），

現今正在享受其美德的三一神（林後十三 14）。 

五、 在彼前一章二節我們找不著『三一』或『三一神』這些辭。然而神格三一的事實包含在

這裡，因為本節說到父的揀選，那靈的聖別，和子的救贖。這豈不是指三一神麼？這豈

不是神格的三一在祂所揀選的人身上運行、工作麼？不錯，這裡我們看見三一神在選民

身上工作，使他們有分於祂完全的救恩。 

六、 在二節彼得說到父神的先見。神在創立世界以前，在已過的永遠裡揀選了我們（弗一 4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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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祂運用了祂神聖的先見。 

七、 這裡那靈的聖別，不是指藉基督的救贖得稱義後那靈的聖別，如羅馬六章十九、二十二

節，十五章十六節所啟示的。這裡那靈的聖別乃是在順從基督，相信祂的救贖以前，就

是藉基督的救贖得稱義以前（林前六 11）。這指明信徒順從以致相信基督，乃是那靈聖

別工作的結果。那靈幾方面的聖別，總括的啟示在帖後二章十三節，乃是要使神所揀選

的人得著祂完全的救恩。這救恩是在那靈聖別的範圍裡完成的。彼前一章二節用三個不

同的辭，說明三一神使祂的選民有分於祂完全的救恩所採取的三個步驟；照著，指立場、

根基；藉著，指範圍；以致，指結局、結果。信徒順從對基督救贖的信仰（羅一 5，十

六 26），以及應用所灑的血到他們身上，乃是那靈基於父神的揀選使人聖別的結果。 

八、 蒙基督之血所灑：本節也說到蒙耶穌基督之血所灑。在預表裡，灑了遮罪的血，就把被

灑的人引進舊約裡（出二四 6～8）。照樣，灑了基督救贖的血，也把被灑的信徒帶進新

約的福分，就是對三一神完滿的享受裡（來九 13～14）。這是一個顯著的標記，把被灑

的人從沒有神的凡俗人中聖別出來。 

貳、 長大以致得救 

一、 在彼得的書信裡，『救恩』這辭含示完全的救恩。在彼前二章二節彼得說，『像才生的嬰

孩一樣，切慕那純淨的話奶，叫你們靠此長大，以致得救。』一面，我們得救了；另一

面，我們仍需要長大以致得救。這就是說，有進一步的得救，是我們還未達到的。我們

需要繼續長大，直至我們達到、得著完全的救恩。照著一章五節，這是『所預備，在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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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的時期要顯現的救恩』。當主耶穌回來時，這救恩就要被帶進來。 

二、 一面，基督徒的生活是享受的生活；另一面，也是受苦的生活。有時候我們見證，我們

基督徒有美好的婚姻生活，幸福的家庭生活。不錯，這是真的，這是我們見證的一部分。

有時候丈夫、妻子和孩子們會喜樂的讚美主。但我們也必須承認，有時候我們的家庭生

活，弟兄也許會和他的妻子爭辯，孩子們也許非常不喜樂。這指明我們需要救主，並且

需要長大以致得救。主沒有拯救我們不發脾氣。乃是要我們長大以致得救，才會拯救我

們脫離脾氣。 

參、 恩典與平安 

二節的結語是『願恩典與平安，繁增的歸與你們』。恩典是神作我們的享受（約一 17，

林前十五 10）。平安是恩典所產生的光景。繁增的恩典，與諸般的恩典（彼前四 10）和

全般的恩典相符（五 10）。信徒已經得著了起初的恩典，但這恩典需要在他們裡面繁增，

使他們有分於全般的恩典。 

肆、 那靈聖別的兩方面 

一、 關於那靈的聖別，有兩方面的講究；我們需要認識這兩方面以及二者所成就的。聖別的

第一方面在稱義之前，完成神的揀選，並使神所揀選的人順從，蒙血所灑，使他們得稱

義。因此，那靈聖別的這方面是在藉著基督的救贖得稱義之前。在稱義之後，那靈繼續

工作，在性質上聖別我們。次序是這樣：神的揀選、那靈的聖別、稱義、然後主觀的聖

別。很少基督徒看見這點。因為沒有考慮到那靈聖別的兩方面，那靈主觀的聖別啟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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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六章和十五章。但在我們能有那靈主觀的聖別之前，我們必須先有那靈聖別的第一

方面，就是在神稱義之前所發生的使人聖別的工作。 

二、 在已過的永遠裡，神照著祂的先見揀選了我們。祂選上我們，並且定意要得著我們。然

後在時間裡那靈臨到我們，聖別我們，將我們從世界分別出來，使我們順從基督的救贖。

祂來分別我們，使我們順從，並蒙基督之血所灑。當我們順從時，血就灑我們。那將我

們從世界分別出來，使我們順從基督之血的，乃是聖別人的靈。首先我們悔改、相信，

然後我們順從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。在這之後，我們受基督的血所灑。這是那靈在神

的揀選之後聖別人的工作，完成神的揀選，並將我們帶到基督的救贖裡。 

三、 那靈聖別人的工作在神的稱義之前就開始了，在稱義之後又繼續往前。在稱義之前，我

們被分別出來，以致順從，並蒙基督之血所灑。在稱義之後，我們在性質上主觀的被聖

別。一章二節有第一方面，羅馬六章十九、二十二節有第二方面，帖後二章十三節有那

靈包羅一切的聖別。這聖別的目標是要完成神完全的救恩。 

伍、 三一神滿有能力的工作 

一、 關於彼前一章一至二節，我們能說到三一神的運行，三一神滿有能力的工作，因為這裡

有父的揀選、那靈的聖別、和子的救贖。這三個行動是三一神的工作。父的揀選是在創

立世界以前作的。這揀選是照著神的先見。彼得在一章二節的話，符合保羅在以弗所一

章和羅馬八章的話，那裡保羅告訴我們，在永遠裡，在創立世界以前，神照著祂的先見

揀選了我們。這是神的揀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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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然後那靈進來執行神的揀選。神的揀選是在永遠裡，在創立世界以前作的。然而，那靈

的聖別是在時間裡進行的。結果，我們悔改，相信，並蒙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之血所灑。

所以，我們有父、靈、子的行動。這是神格的三一在祂所揀選的人，祂的選民身上工作，

使他們有分於祂完全的救恩。 

陸、 享受三一神 

一、 關於同樣之事的另一種講法是說，三一神滿有能力的工作，是要將我們帶進對三一神的

享受。有分於神完全的救恩，實際上就是享受三一神。當我們享受三一神，我們就在恩

典裡，因為恩典就是神給我們享受，是我們對三一神的享受。照著二節，這恩典該繁增，

而不僅僅加增。不但如此，對恩典的享受產生平安。平安是享受三一神作恩典的結果。

這是有分於神完全的救恩，這也是神格三一的神聖經綸，使我們有分於三一神。 

二、 我們不該以為本書信的引言（一至二節）很簡單。彼得是漁夫，但他是由三一神在祂的

工作裡所構成的漁夫。所以，彼得認識父的揀選，那靈的聖別，和子的救贖。他知道灑

了耶穌基督的血，就將神所揀選的人帶進對三一神作他們救恩的完滿享受裡。彼得所寫

的這些話，乃是包羅萬有之靈所呼出的氣。這些經文裡的每個字都是賜生命之靈聖氣的

一部分。這兩節的範圍、內容、以及所包括的時間是美妙的。 

柒、 三一神完全的救恩及其結果 

在彼得的著作裡，往往一個辭的意思就非常豐富。例如，彼得在前書一章二節使用『灑』

字。在本節彼得說到『蒙祂〔耶穌基督〕血所灑』。彼得寫這些話時，似乎是說，『你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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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散的猶太信徒熟悉舊約裡所描述灑綿羊、山羊之血的事。然而，你們必須領悟，灑祭

牲的血是灑耶穌基督之血的預表。舊的灑血，就是灑祭牲的血，僅僅把神的子民帶到舊

約的祝福裡。但新的灑血，就是灑耶穌基督的血，把我們帶到神新約完滿的享受裡。』

藉這例子我們看見，在彼得的書信裡，一個辭就能指明很多意思。 

捌、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 

一、 在一章三節彼得繼續說，『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，祂曾照自己的大憐

憫，藉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，重生了我們，使我們有活的盼望。』我們需要密切留意

原文在『神』字之前所使用的指定冠詞。在本節彼得不但說到神，更說到我們主耶穌基

督的神與父。不信的猶太人認識神。他們的神是創造宇宙的一位。但這些猶太人不願意

相信他們的神也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。這裡有重大的差別。 

二、 這裡的要點是，在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，對於神的領會和領悟有很大的不同。照著猶太

人的領會，神是宇宙的創造者，但祂不是耶穌基督的神與父。然而，在我們的領會裡，

神是宇宙的創造者，也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（約二十 17）。這是彼得在前書一章

三節的『神』之前使用指定冠詞的原因。在一章三節彼得宣告，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

父曾照自己的大憐憫，重生了我們，使我們有活的盼望。這裡我們看見彼得不是僅僅說

到神的憐憫，乃是說到祂的大憐憫。 

三、 重生有活的盼望：父不但揀選了我們，也重生了我們。在一至三節有按著以下順序的四

個動作：揀選、聖別、救贖和重生。在已過的永遠裡神揀選我們，選上我們。然後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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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臨到我們，分別我們。接著，我們蒙耶穌基督的血所灑，就是應用祂的救贖。我們外

面被血所灑的那一刻，我們裡面就被聖別的靈所重生。所以，在神的揀選，那靈的聖別，

以及基督的救贖之後，我們蒙了重生。 

四、 重生，就如救贖和稱義，是神完全救恩的一面。救贖和稱義解決了我們與神之間的難處，

使我們與神和好；重生是用神的生命點活我們，把我們帶進與神生命的關係，生機的聯

結裡，因此帶來並產生活的盼望。這樣的重生是藉著基督從死人中復活而成全的。當基

督復活的時候，我們這些信祂的人全都包括在祂裡面。因此我們也與祂一同復活。（弗

二 6）。在復活裡，祂把神聖的生命分賜到我們裡面，使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與祂一樣。

這是我們重生的基本因素。 

五、 重生是在人的生命以外，接受另一個生命，神聖的生命。我們都從父母接受人的生命。

但因著神的揀選，那靈的聖別，和基督的救贖，神生了我們，重生了我們。結果，我們

就有了第二次的出生。藉著重生，父神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我們裡面。所以，第一次的

出生是我們屬人生命的出生，第二次的出生是神聖生命的出生。 

六、 在彼前一章三節，告訴我們，我們蒙了重生，使我們有活的盼望。使我們有，原文的意

思是生出，結果，為要。神重生了我們，為要使我們有活的盼望。這盼望即我們今天寄

居時對將來的盼望；不是客觀事物的盼望，乃是生命的盼望，就是永遠生命連同一切無

窮盡神聖福分的盼望。這盼望該叫我們全然寄望於那要來的恩典（13）。 

七、 在三節彼得不是僅僅說到盼望，乃是說到活的盼望。這活的盼望是甚麼？我們從經歷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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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，賜生命的靈已進入我們裡面點活我們。從前我們是死的，與我們有關的一切，尤

其是對將來的盼望，也都是死的。但我們藉著賜生命的靈所經歷的點活，產生活的盼望，

這盼望就是與我們有關的一切都會成為活的。 

八、 我們蒙基督的血所灑時，賜生命的靈立刻進入我們裡面點活我們。從前我們是死的，全

然沒有盼望，但我們藉著賜生命的靈得了生命，使我們有活的盼望。現今我們有盼望，

就是我們這人的每一部分都會得著生命。這是活的盼望。有活的盼望，就是得著生命。

父神的重生產生盼望，這盼望就是我們這人的每一部分，以及與我們有關的一切，都要

得著生命，都要被點活。我們藉著神活而常存的話蒙了重生，結果使我們有活的盼望。

我們藉著基督的復活作為憑藉，神重生了我們。藉著基督的復活，神使我們活過來。我

們在基督的復活裡與祂一同重生了！ 

九、 可以得著基業 

1. 一章四節說，『可以得著不能朽壞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殘，為你們存留在諸天之上的

基業。』三節末了是逗點，不是句點。然後四節開始於『可以得著』。可以得著，直

譯，達到。這指明『可以得著…基業』與三節『使…有活的盼望』是同位語。這就是

說，活的盼望就是基業，基業就是活的盼望。由重生所得活的盼望，乃是我們對要來

之福的期望；基業乃是我們的盼望在來世和永世中的實現。 

2. 四節的基業包含將來魂的救恩（5，9），主顯現時我們所要得著的恩（13），將要顯出

的榮耀（五 1），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（4），以及永遠的榮耀（10）。我們永遠的基業

這一切的項目，都與我們重生所得，且在基督徒一生中不斷經歷並享受之神聖的生命

有關。『這基業就是完全得著所應許給亞伯拉罕和眾信徒的（創十二 3，見加三 6 與

後文），這比以色列人佔有迦南時所得著的高得多；正如重生之人的兒子名分，比以

色列人的兒子名分還要高，因為重生之人藉著信已經得了所應許的那靈作他們得基業

的憑質。 

3. 本節的確說，這基業是為我們存留在諸天之上，但本節沒有說，這基業是為著將來的。

這基業也是為著我們今天、明天，也是為著永遠的。從我們重生那天起，這基業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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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分。基業是正當、合法的產業；不是藉著我們的能力、才幹、或行為得著的，

乃是別人合法的給我們的。我們不是作工得著基業，我們只是接受。在我們重生那天，

我們就得著權利分享基業。這基業包括與永遠生命有關的一切福分。 

4. 我們的第一次出生給我們一種基業。我們由父母而生時，就承受了神的創造。我們承

受了地、陽光、空氣、大氣、雨水和風。我們屬地基業的這一切方面使我們活著。若

沒有這樣的基業，就沒有人能活著。同樣的原則，藉著我們的第二次出生，重生，我

們生到新的基業裡。這基業不是在地上，乃是存留在諸天之上。雖然新的基業為我們

存留在諸天之上，但我們現今在地上就能享受牠。我們屬天、神聖、屬靈的基業存留

在諸天之上，卻不斷的傳輸到我們靈裡給我們享受。 

5. 我們重生的人能天天經歷神聖的傳輸。我們呼求主耶穌時，也許覺得我們裡面有個東

西聯於諸天。在我們重生以前，我們從來沒有這種領悟。這種傳輸就是應用並享受為

我們存留在諸天之上的基業。 

6. 我們需要對這個事實有深刻的印象：一章四節的基業是今天就為著我們的，並不是只

在將來才給我們享受。人一旦在地上出生，就有權利享受屬地的基業。同樣的原則，

人一旦由神用祂的靈重生，就有活的盼望；這活的盼望就是一切與永遠生命有關，屬

靈、屬天福分的基業。我們每天都需要佔有這基業並享受牠。我們可以天天享受神聖

生命的豐富。我們可以天天有分於這基業，這基業今日且永遠是屬於我們的。 

7. 在四節彼得使用三個辭描述我們的基業：不能朽壞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殘。不能朽壞，

指在本質上不能毀滅、不腐敗；不能玷污，指在純潔上不污染；不能衰殘，指在美麗

和榮耀上不凋謝。我們屬天的基業是不能朽壞的，因為牠不是物質的，與任何屬地的

基業相對。任何物質的東西都是能朽壞的。但我們存留在諸天之上的基業是神聖而屬

靈的，是全然不能朽壞的。不但如此，這基業不能玷污；沒有甚麼能使牠不潔。最終，

這基業是不能衰殘的；牠的美麗和榮耀不能凋謝。這些乃是我們在生命裡永遠基業的

絕佳品質。 


